
新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瑞芳公共托育中心 

招生簡章 

公告期間：107年 12月 19日起至 108年 1月 4日止 

 

一、 依據：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設置及管理要點。 

二、 目的：新北市政府為提供平價及友善的公共托育環境，提升托育品質，並促進家長安心就業，鼓勵

生育，因此結合民間資源設置公共托育中心（托嬰中心），並委託本會經營，提供本市托育

及社區親子服務，減輕市民養育子女的負擔，期待打造新北市成為最「友善」的生育城市，

讓所有市民「歡喜生、快樂養」。 

三、 正備取名額：正取缺額日間托育 12 名；備取名額以中心實際報名人數為準。 

四、 報名時間及地點： 

（一）報名時間：107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時起至 108年 1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止。敬請家長留意時間。家長於繳交應附資格證明文件後，始完成報名程序並具備抽

籤資格。（中心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日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107 年 12 月 29 日至 108 年 1 月 1 日因適逢國定連續假日不開放） 

（二）家長於繳交應附資格證明文件後，始完成報名程序並具備抽籤資格。 

（三）報名地點：新北市瑞芳公共托育中心（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 3段 2號 2樓）。 

五、 報名資格及應備文件： 

（一）報名限制： 

1. 每名兒童以報名 2 家公共托育中心為限，並於報到入托後，即取消其他公共托育中心之備

取資格。 

2. 若已報名 2家公共托育中心者，須自行取消其中 1家之報名資格，始能再行報名。 

3. 入托期間不得再行報名其他公共托育中心。 

（二）報名資格：兒童與其法定代理人之ㄧ方需設籍新北市，且其申請收托時，以兒童未滿二

歲（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2 日含以後出生者），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對象： 

1.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雙方或單親一方因就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二歲兒童，而有

送托需求者。 

2.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因中重度身心障礙、服義務役、受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宣告且執行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二歲兒童，而

有送托需求者。 

3.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求職，或單親因求職，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

二歲兒童，而有送托需求者。 

4. 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為未成年，因就學或就業，致無法照顧家中未滿二歲兒童，而有送托

需求者。 

（三）備取名單有效期間如下：108 年度備取名單自 108 年 1 月 9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有效。 

（四）第二款所稱就業，係指受僱於政府、學校或公民營事業機構，受勞動基準法所稱雇主僱

用從事工作，或有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及第八條之參加勞工保險情事。 

（五）送托後經查領有「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者，依「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申領作

業要點」規定，認定未符補助資格，停止撥付津貼款項。 



（六）應備資料：申請收托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戶口名簿（或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及影本 1 份（正本查驗後返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被委託人）等辦理報名者之身分

證（正本查驗後返還）、印鑑及相關證明文件，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他人（需

檢附委託書、委託人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印鑑）至中心報名。 

（七）優先收托資格及資格證明文件： 

六、 中心得予退托之情形： 

（一）依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一方就業，另一方求職，或單親因求職，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

未滿二歲兒童之資格進入本中心就托者，其未就業一方未於 3 個月內檢具在職證明或求

職證明提供中心備查者。 

（二）未如期繳費，逾 15 日仍未繳清者。 

（三）送托後若有請假次數頻繁（例如連續請假超過 1 個月、連續 3 個月每月請假 10 日或周期

性請假等情形），經查無送托需求者。 

（四）收托期間內，家長以入托兒童之名義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 

（五）收托期間內，兒童及其法定代理人之一方經查未設籍新北市者。 

（六）不遵守中心之措施及規定，嚴重影響托育秩序或安全衛生，經制止無效者。 

（七）兒童確已感染衛生福利部疾病及管制署公告之法定傳染病，經勸導不從仍送托者。 

七、 抽籤規定：本中心採現場報名並抽籤方式辦理。 

（一）抽籤時間：108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優先收托資格 資格證明文件 

1.公共托育中心日間托育收托名額之 10%，優先

收托下列兒童： 

(1) 本府列冊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 

(2) 具有本市特殊境遇家庭及弱勢兒童少年生

活補助身分資格之兒童。 

(3) 父母之一方為中重度身心障礙、或服義務

役、或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受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執行中，致無

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二歲兒童，而須送請

托育人員照顧之兒童。 

(4) 家庭有同胞兄弟姐妹三名以上之兒童。 

(5) 原住民兒童。 

(6) 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為未成年，因就學或

就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二歲兒

童，而須送請托育人員照顧之兒童。 

2.公共托育中心日間托育收托名額之 60%，優先

收托設籍當區之兒童。 

3.公共托育中心日間托育收托名額之 5%，優先收

托中心現職員工之子女。 

1. 特定資格證明文件 

(1)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乙份。 

(2)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或領有弱勢兒童

少年生活補助證明文件乙份。（須於有效期

限內） 

(3) 兒童父母一方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之身

心障礙手冊影本、或服義務役證明影本、

或在監證明書。 

(4) 可證明生育子女數之戶籍資料。 

(5) 可證明原住民族之戶籍資料。 

2. 戶口名簿（或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及

影本乙份。 

3. 檢附公共托育中心在職證明書。 

4. 非法定代理人申請時，需檢附委託書。 

備註：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如無法至中心登記

者，得由被委託人持委託人及被委託人之身分

證、印鑑代為參與登記，惟仍應檢附應備文件。 



（二）抽籤地點：新北市瑞芳公共托育中心（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 3段 2號 2樓）。 

（三）抽籤方式： 

1. 本中心日間托育收托名額，優先收托中心現職員工子女(5%)。如現職員工子女數未

足，餘額併入一般資格者進行抽籤。 

2. 各項優先收托資格者超出該優先收托名額時，依第五點第（七）項第 1 及第 2 款依序

進行優先收托資格者抽籤。 

3. 完成優先收托資格者抽籤後，未中籤者併入一般資格者進行抽籤。 

4. 抽籤時應將所有籤條抽取完畢，並依抽籤結果決定備取順序；遇缺額時，依中心員工

子女、特定資格對象、一般對象適齡依序遞補通知就托。 

5. 2 胎（含）以上得於登記時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以「共同 1 籤」方式參加抽籤，

抽中籤時同時錄取，人數照計。如抽中時為該正取缺額之最後一籤者，由父母（或法

定代理人）自行決定：(1)擇一就托（另一名兒童不具正式缺額之抽籤資格，惟具有候

補名額之抽籤資格。），或(2)放棄該次抽籤結果，進入備取名額之抽籤。 

6. 由公共托育中心以公正、公開、公平之原則抽出兒童，抽籤過程將全程錄影。 

（四）結果公布：108年 1月 9日（星期三）下午 2時於中心公布。 

八、 108 年 1 月 9 日抽籤結束後，自 108 年 1 月 10 日起開放候補登記，依其報名時間排序於 108

年 1 月 9 日抽籤備取順序之後。 

九、 報到： 

（一）正取缺額經錄取之兒童請於 1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至 1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止，完成報到、約定入托日期及繳費手續，中心將說明家長收托須知、課程簡

介、發放入托資料。 

（二）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如因故無法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現場報到者，可委託他人憑「報到

通知單」代理報到，並協助家長注意事項與領取入托相關資料，特殊狀況者請於當天下

午 5 時前打電話至中心告知，以免損失兒童權益。 

（三）備取名額：自中心通知備取兒童之家長隔日起算，3 個工作日內家長須答覆是否送托，7

個工作日內須完成繳交托育費用，合計 10 個工作日之等候期，若家長逾越此限即視同放

棄，中心即可逕行通知下一位備取兒童之家長遞補。 

（四）兒童應於中心通知報到日辦理報到並簽約及繳交相關費用；無正當理由逾期未報到或未

繳費者，視為放棄入托資格。 

十、 收退費原則：請詳見「新北市瑞芳公共托育中心收退費標準」。 

十一、 正式收托日期：108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 

十二、 聯絡電話：02-2497-5781（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日上午 9 時至中

午 12 時） 

十三、 招生說明會：10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